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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施行〕：１９２３年７月１日（１９２２年敕令５

１２）〔修订〕：１９４７年法２２３号第一条 定义本法所

称信托，系指有财产权转让和其它处理行为，令别人遵照一

定的目的进行财产管理或处理。第二条 遗嘱信托信托可根据

遗嘱进行。第三条 信托公告１．关于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

，在信托时如无登记或注册，则无法对抗第三者。２．关于

有价证券的信托，要按照敕令的规定在证券上标明属信托财

产；关于股票和公司债券的信托，则要在股东名单或公司债

券底帐上明确记载属信托财产，否则，无法以此对抗第三者

。第四条 信托财产的管理及处理受托者应遵守信托行为的规

定，进行信托财产的管理或处理。第五条 受托者未成年人，

禁治产者、准禁治产者以及破产者不得为受托者。第六条 营

业信托的商业行为性以营业为目的而接受的信托，应列入商

业行为。第七条 受益者的利益享受由于信托行为而被指定的

受益者，有权享受信托利益。但，信托行为如另有规定时，

则应服从其规定。第八条 信托管理人１．如不特定受益者或

受益者尚不存在，法院可根据利害关系者的请求，或以职权

选定信托管理人。但，对以信托行为指定信托管理人时不在

此限。２．信托管理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为前项所规定的受

益者进行有关信托的法院审理或审理以外的行为。３．法院

可酌情从信托财产中给信托管理人适当报酬。第九条 受托者

享受利益的限制受托者除为共同受益者之一者外，一律不得



以任何人名义享受信托利益。第十条 违法性信托依法令不得

享有某项财产权者，不得享受与受益者所拥有的同样利益的

权利。第十一条 诉讼信托不得以诉讼行为作为主要目的进行

信托。第十二条 诈害信托１．债务者明知将危害其债权者而

进行信托时，即使受托者出于善意，债权者也可以行使民法

第４２４条第１项所规定的取消权。２．依前项规定而取消

的信托，不影响受益者已接受的利益。但，对受益者的债权

偿还期未到，或当受益者接受其利益时始得知债权者遭到损

失的事实，或因重大过失而无法得知时则不在此限。第十三

条 占有信托财产的缺陷１．受托者有信托财产时，应继承委

托者所占有的缺陷。２．前项规定可适用于金钱和其它物品

，或以付给有价证券为目的的有价证券。第十四条 信托财产

的范围因信托财产的管理、处理、灭失、毁损和其它事由，

而由受托者取得的财产，均属于信托财产。第十五条 信托财

产的独立性１．信托财产不属于受托者的继承财产。第十六

条 信托财产除因信托前的原因而产生的权利和处理信托事务

时所产生的权利外，不得对信托财产实行强制执行，或拍卖

。２．对委托者及其继承人、受益者和受托者违反前项规定

所实行的强制执行或拍卖，可以提出异议，适用民事诉讼法

第５４９条规定。第十七条 属于信托财产的债权，不得与不

属于信托财产的债务相抵。第十八条 信托财产为所有权以外

的权利时，即使受托者为信托目的而取得财产，其权利也不

会因混淆而消失。第十九条 受托者的有限责任受托者因信托

行为而对受益者所负担的债务，其履行的责任仅限于信托财

产的限度。第二十条 受托者的管理义务受托者须遵照信托本

旨，以善良管理者的态度注意处理信托事务。第二十一条 属



于信托财产的金钱的管理，其方法将以敕令规定。第二十二

条 信托财产与受托者固有财产的划分１．受托者无论以任何

人名义均不得将信托财产作为固有财产和取得与此有关的权

利。但，因不得已的事由而取得法院批准将信托财产作为固

有财产时不在此限。２．在前项规定不妨碍由受托者继承，

包括以其它名义而继承信托财产的权利，适用第１８条规定

。第二十三条 管理方法的改变１．因信托行为当时不能预知

的特殊原因，致使信托财产管理方法不符合受益者利益时，

委托者及其继承人、受益者或受托者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改

变管理方法。２．前项规定适用法院规定的管理方法。第二

十四条 共同受托者１．受托者为数人时，信托财产则为其共

有。２．前项情况下，除信托行为另有规定外，信托事务应

由受托者共同处理。但对其中一人所作的表态，对其他受托

者也同样有效。第二十五条 受托者为数人时，按照信托行为

规定应共同负责。对受益者所负担的债务和信托事务处理所

负担的债务亦同样应共同负责。第二十六条 信托事务代理受

托者除信托行为另有规定外，只限于有不得已的事由时，始

得让他人代替自己处理信托事务。２．在前项情况下，受托

者仅担负委任选定及监督责任的信托行为，让他人处理信托

事务时亦同。３．代替受托者处理信托事务者，其应担负的

责任与受托者同。第二十七条 补偿损失受托者因管理不当致

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或违反信托本旨处理信托财产时，委

托者及其继承人、受益者和其他受托者可以向该受托者要求

弥补损失或恢复信托财产的原状。第二十八条 信托财产与固

有财产的分别管理信托财产应与固有财产及其它信托财产分

别进行管理。但，对信托财产属于金钱者，则分别算清即可



。第二十九条 当受托者违反前条规定管理信托财产时适用第

２７条规定。２．在前项情况下，如果信托财产遭受损失时

，除非证明受托者是在分别进行管理下而造成的损失，否则

不得以不可抗拒为理由逃脱其责任。第三十条 信托财产的来

往、混和、加工信托财产如有来往、混和或加工，应将各项

信托财产及固有财产视作属于个别所有者，适用民法第２４

２条至第２４８条规定。第三十一条 违反信托义务受托者违

反信托本旨处理信托财产时，受益者得以向对方或转得者宣

布取消该项处理。但，只限于信托有登记、注册和不应登记

、注册的信托财产，在对方及转得者已知其处理违反信托本

旨，或因重大过失而无法得知时，才适用本条规定。第三十

二条 受益者为数人，当其中一人按前条规定宣布取消时，对

其他受益者也同样有效。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一条所规定的取

消权，如受益者或信托管理人自得知其取消理由时起一个月

以内未取消，取消权就失效。对自处理时起经过一年者，亦

同。第三十四条 身为受托者的法人，如背离其任务时，对参

与此事的理事和准许者，应共同承担责任。第三十五条 受托

者的请求权受托者在以营业为目的接受信托之外，必须有特

别合同，否则不得领取报酬。第三十六条 １．受托者对信托

财产所负担的租税捐税和其它费用，或为了处理信托事务，

并非由于自已过失而蒙受的损失，可优先于其它权利者，有

权以出售信托财产所得加以补偿。２．受托者可以要求受益

者补偿前项所列费用和损失，或要求提供相应的抵押。但，

在受益者并非特别指定及尚未存在时，则不在此限。３．当

受益者已放弃其权利时，不适用于前项规定。第三十七条 当

受托者应从信托财产领取报酬时，对其报酬适用于前条规定



。受托者应从受益者领取的报酬亦同。第三十八条 请求权的

限制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受托者的权利，必须在

受托者履行第二十七条或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弥补损失和恢复

信托财产原状的义务之后，始得行使此项权利。第三十九条 

具备帐簿１．受托者必须具备帐簿，明确处理和计算各信托

的有关事务。２．受托者必须在接受信托时和在每年一次一

定的时期，编制各信托的有关财产目录。第四十条 查阅１．

有利害关系人随时可以请求查阅第三十九条规定的资料。２

．委托者及其继承人和受益者有权请求查阅处理信托事务的

有关资料，并有权请求对信托的处理事务作出说明。第四十

一条 法院监督１．除以接受信托为业而进行的信托事务者外

，均属法院监督范围。２．法院有权应有利害关系人的请求

或以其职权检查有关信托事务的处理，并有权选任检查人，

命令其作其它必要处置。第四十二条 受托者任务的结束１．

受托者死亡或被宣告为破产、禁治产和准禁治产时，其所承

担的任务便到此结束。受托者法人宣布解散时亦同。２．在

上述情况下，受托者的继承人、法定代理人、破产管财人、

保护人、助理人和清理人必须保管好信托财产，并做好信托

事务移交工作，直至新受托者能够处理信托事务。在法人合

并时，因合并而成立的法人或合并后继续存在的法人亦同。

第四十三条 受托者除信托行为另有规定者外，未取得受益者

及委托者的同意，不得辞去其任务。第四十四条 按照信托行

为以特定的资格成为受托者，当丧失其资格时，其任务便宣

告结束。第四十五条 根据第四十三条和第四十四条规定，结

束其任务者，直至新受托者能够处理信托事务时止，仍拥有

受托者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六条 在发生不得已的事由时，



经法院许可，受托者可以辞去其任务。第四十七条 免职当受

托者违背其任务或发生其它重大事由时，法院应委托者及其

继承人或受益者的请求，有权解除受托者的任务。第四十八

条 管理人的选任等根据第四十六条或第四十七条规定在受托

者辞去其任务或被解除其任务时，法院有权选任信托财产管

理人，并命令其作其它必要的处置。第四十九条 选任新受托

者１．当受托者的任务结束时，有利害关系人可请求法院选

任新受托者。２．根据遗嘱使被指定为受托者接受信托，或

当其不能接受信托时，均适用上项规定。３．信托行为另有

规定时，不适用上述二项规定。４．受托者适用第八条第３

项规定。第五十条 信托财产的转让１．受托者如有更迭，信

托财产则作为在前任受托者任务结束时，已转让给新受托者

。２．受托者为数人时，其中一人任务结束，信托财产则应

让渡给其他受托者。第五十一条 补偿损失义务的继承新受托

者亦可行使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权利。第五十

二条 债权债务的继承１．受托者如有更迭，新受托者应继承

前任受托者因信托行为而对受益者所承担的债务。２．前项

规定适用于第５０条第２项所述。３．新受托者在信托财产

范围内亦可行使信托事务处理所发生的债权。第五十三条 继

续进行强制执行及拍卖对信托财产的强制执行或拍卖手续，

可以对新受托者继续进行。第五十四条 １．前任受托者可以

根据第３６条第１项所规定的费用和领取损失补偿的权利，

及按第３７条所规定的应领取报酬的权利，对新受托者行使

信托财产的强制执行或进行拍卖。２．前任受托者为行使前

项权利，可以拘押信托财产。第五十五条 事务交接１．受托

者更迭时，须进行信托事务计算并在受益者或信托管理人的



列席下办理交接事务。２．受益者或信托管理人对前项计算

予以承认时，则前任受托者对其受益者的有关交接责任即宣

告解除。但，如有不正当行为时，不在此限。第五十六条 信

托终了以信托行为有规定为理由，或信托目的已完成或无法

完成时，信托即宣告终了。第五十七条 信托的解除在委托者

享受信托全部利益的情况下，委托者及其继承人任何时候均

得以解除信托。适用民法第６５１条第２项规定。第五十八

条 除前条所述情况外，由受益者享受信托全部利益时，必须

在只能用信托财产才能偿清债务，或有其它不得已原因，法

院可根据受益者或有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命令解除信托。第

五十九条 关于解除信托，当信托行为另有规定时，则应服从

其规定，不受第５７条及前条有关规定限制。第六十条 信托

的解除，只能对将来生效。第六十一条 信托终了后信托财产

的归属根据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信托被解除时，

信托财产归属受益者所有。第六十二条 信托终了时，如信托

行为所规定的信托财产无归属权利者，其信托财产应归属委

托者或其继承人。第六十三条 信托的继续存在信托终了时，

在信托财产转移到其归属权利者以前，则信托仍作为继续存

在。这时，将归属权利者视为受益。第六十四条 强制执行及

拍卖因信托终了而信托财产归属受益者和其他人时，适用第

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四条规定。第六十五条 信托终了的最终计

算信托终了时，受托者应进行信托事务的最终计算，并须取

得受益者的认可。这时，适用第五十五条第２项规定。第六

十六条 公益信托以祭祀、宗教、慈善事业、学术、技艺和其

它公益为目的的信托，应作为公益信托，并按下述６条规定

进行监督。第六十七条 公益信托的监督公益信托的监督权限



属于主管政府机关。第六十八条 受托者接受公益信托时应取

得主管政府机关的批准。第六十九条 １．主管政府机关可随

时检查公益信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并命令对财产进行委托保

管和作其它必要的处理。２．受托者应每年一次按时公布信

托事务及财产情况。第七十条 信托条款的改变履行公益信托

的信托行为当时如发生未能预知的特殊情况，只要不违反信

托本旨，主管政府机关可以改变信托条款。第七十一条 受托

者的辞任公益信托的受托者在有不得已的原因时，可以经主

管政府机关批准辞去其任务。第七十二条 权限的归属关于公

益信托，按第八条第１项、第３项和第二十二条第１项附件

，及第四十七条至第四十九条规定的法院权限属于主管政府

机关。但，对四十七条和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权限法院可以

行使其职权。第七十三条 信托的继续公益信托终了，其信托

财产如无归属权利者时，主管政府机关可以按照其信托本旨

，运用于类似目的，使信托继续下去。施行日期１．本法律

自施行民事执事法（１９７９年法律第４号）之日（１９８

０年１０月１日）起开始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